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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雅运纺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获得高新技术企业

证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基本情况
近日，上海雅运纺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太仓宝霓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太

仓宝霓”）与苏州科法曼化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法曼”），均收到了由江苏省科学技术厅、
江苏省财政厅、国家税务总局江苏省税务局联合颁发的《高新技术企业证书》，具体信息如下：
序号 公司名称 证书编号 发证日期 有效期

1 太仓宝霓 GR202032002784 2020 年 12 月 2 日 三年

2 科法曼 GR202032003365 2020 年 12 月 2 日 三年

二、对公司生产经营的影响
本次太仓宝霓为首次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科法曼为原《高新技术企业证书》有效期满

后进行的再次认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
施条例》等相关规定，太仓宝霓与科法曼自通过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后连续三年（即 2020 年至
2022 年）可享受国家关于高新技术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即按 15%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 本
次认定不影响已披露的 2020 年度相关财务数据。

特此公告。

上海雅运纺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4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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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雅运纺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进展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雅运纺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10 月 15 日召开了第四届董

事会第三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10 月 16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上披
露的《上海雅运纺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0-045），并于 2020 年 10 月 22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上披
露的《上海雅运纺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
告编号：2020-047）。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公司应当在每个月的前
3 个交易日内公告截止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回购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止 2021 年 3 月 31 日，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股份数量为 2,320,880 股，已
回购股份约占公司总股本的 1.2128%，成交的最高价格为 12.72 元 / 股，成交的最低价格为 9.4
元 / 股，已支付的总金额为 24,995,602.50 元人民币（不含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公司股份符合
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要求。

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及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继续实施本次回购股份计划， 并根据
回购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雅运纺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4 月 2 日

证券代码：603233� � � � � � � � � � 证券简称：大参林 公告编号：2021-012

大参林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董事会无反对或弃权票。
● 本次董事会议案全部获得通过。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大参林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通知于 2021

年 3 月 29 日以邮件形式发出， 于 2021 年 4 月 1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7 人，
实到董事 7 人。本次会议由董事长柯云峰先生召集并主持，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
议。 本次会议的出席人数、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
规、行政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为子公司申请银行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为满足经营发展需要，公司拟为子公司河南大参林医药物流有限公司、佛山市顺德区大参

林药业有限公司、茂名大参林连锁药店有限公司、江西大参林药业有限公司、南通市江海大药
房连锁有限公司、广西大参林药业有限公司、梧州市大参林连锁药店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总计
46,000 万元人民币的综合授信额度提供连带保证担保的事项

表决结果为：7 票同意，占出席本次会议董事人数的 100%，0 票反对、0 票弃权。（内容详见
同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以及公司指定披露媒体上的《大参林医药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子公司申请银行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14）

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2、审议通过《公司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并接受关联方提供担保的议案》
根据经营发展需要，公司拟向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申请合计 55,000 万元人

民币的授信额度； 拟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申请合计 55,000 万元人民币的授信额
度，期限 24 个月；拟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天河北支行申请合计 60,000 万元人民币的
授信额度,期限一年，由公司实际控制人柯云峰先生、柯康保先生、柯金龙先生为本次授信提供
连带保证担保，该担保不收取公司任何担保费用，也不需要公司提供反担保。

上述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公司实际控制人柯云峰先生、柯康保先生、柯金龙先生作为关联
董事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为：4 票同意，3 票回避表决，0 票反对，0 票弃权。（内容详见同日刊登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以及公司指定披露媒体上的《大参林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并接受关联方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15）

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三、备查文件
1、《大参林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大参林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4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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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参林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并接受

关联方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银行授信情况 :� 公司拟向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申请合计 55,000 万

元人民币的授信额度； 拟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申请合计 55,000 万元人民币的授
信额度，期限 24 个月；拟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天河北支行申请合计 60,000 万元人民
币的授信额度,期限一年；

● 是否有反担保：否
2021 年 4 月 1 日，大参林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召开了第三届第十六

次董事会议及第三届第十六次监事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并接受
关联方提供担保的议案》，相关情况如下：

一、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并接受关联方提供担保的基本情况
1、为满足经营发展需要，公司拟向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申请 55,000 万元人

民币的综合授信额度。 本次授信业务品种、授信期限及授信额度以实际签订合同为准。 授信期
内，授信额度可循环使用。

2、为满足经营发展需要，公司拟向招商银行广州分行申请 55,000 万元人民币的综合授信
额度，期限 24 个月。本次授信业务品种、授信期限及授信额度以实际签订合同为准。授信期内，
授信额度可循环使用。

3、 为满足经营发展需要，公司拟向兴业银行广州天河北支行申请 60,000 万元人民币的综
合授信额度（该额度为扣除保证金和存单或票据质押后的敞口额度），期限一年。授信期限及授
信额度以实际签订合同为准。 本次授信业务包括但不限于短期流动资金贷款、银行承兑汇票、
银承贴现、国内信用证及信用证项下融资、非融资性保函、内保直贷、代客资金交易、反向保
理、商票贴现等，授信期限及授信额度以实际签订合同为准。 授信期内，授信额度可循环使用。

二、抵押担保物情况
公司实际控制人柯云峰先生、柯康保先生、柯金龙先生为本次授信提供连带保证担保，该

担保不收取公司任何担保费用，也不需要公司提供反担保。
三、关联交易豁免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第五十六条第二款规定，本次担保事

项符合可免于按照关联交易的方式进行审议和披露，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四、公司授权柯云峰先生办理上述授信手续。
五、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根据经营发展需要，公司拟向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申请合计

55,000 万元人民币的授信额度、 拟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申请合计 55,000 万元人
民币的授信额度、 拟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天河北支行申请合计 60,000 万元人民币的
授信额度，公司实际控制人柯云峰先生、柯康保先生、柯金龙先生作为关联方拟为本次授信业
务无偿提供保证担保，不收取公司任何担保费用，也不需要公司提供反担保。

此事项，解决了公司银行授信额度担保的问题，支持了公司的发展，体现了控股股东对公
司的支持，符合公司长远发展规划，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情
形，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公司独立董事一致同意上述事项。
特此公告。

大参林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4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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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参林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监事会无反对或弃权票。
● 本次监事会议案全部获得通过。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大参林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通知于 2021

年 3 月 29 日以邮件形式发出， 于 2021 年 4 月 1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到监事 3 人，
实到监事 3 人，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陈智慧先生主持。会议的出席人数、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均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事项：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为子公司申请银行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3 票同意，占出席本次会议监事人数的 100%，0 票反对，0 票弃权。
监事会同意：为满足经营发展需要，公司拟为子公司河南大参林医药物流有限公司、佛山

市顺德区大参林药业有限公司、茂名大参林连锁药店有限公司、江西大参林药业有限公司、南
通市江海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广西大参林药业有限公司、梧州市大参林连锁药店有限公司向
银行申请总计 46,000 万元人民币的综合授信额度提供连带保证担保的事项。

2、审议通过《公司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并接受关联方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3 票同意，占出席本次会议监事人数的 100%，0 票反对，0 票弃权。
监事会同意：公司拟向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申请合计 55,000 万元人民币的

授信额度； 拟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申请合计 55,000 万元人民币的授信额度，期
限 24 个月；拟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天河北支行申请合计 60,000 万元人民币的授信额
度,期限一年，由公司实际控制人柯云峰先生、柯康保先生、柯金龙先生为本次授信提供连带保
证担保，该担保不收取公司任何担保费用，也不需要公司提供反担保。 本议案符合有关法律法
规的规定，表决程序合法，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特此公告。
三、备查文件：
1、《大参林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大参林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1 年 4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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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参林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申请银行综合授信提供

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担保情况：大参林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为子公司河

南大参林医药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河南大参林物流”）、佛山市顺德区大参林药业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佛山顺德大参林”）、茂名大参林连锁药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茂名大参林”）、
广西大参林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西大参林”）、江西大参林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

西大参林”）、南通市江海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通江海大药房”）、梧州市大参林
连锁药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梧州市大参林”）向银行申请总计 46,000 万元人民币的综合授
信额度提供连带保证担保。

●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否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 本次公司为子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提供担保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1 日召开了第三届第十六次董事会议及第三届第十六次监事会议，审

议通过《公司关于为子公司申请银行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具体情况如下：
1、 “河南大参林医药物流 ” 拟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漯河分行申请最高不超过

2,000 万元人民币的综合授信额度，由本公司为“河南大参林医药物流”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
保，最高担保额度不超过 2,000 万元人民币。

2、 “佛山顺德大参林” 拟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天河北支行申请最高不超过
3,000 万元人民币的综合授信额度（该额度为扣除保证金或存单或票据质押后的敞口额度）、拟
向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佛山分行申请最高不超过 5,000 万元人民币的综合授信额度，由
本公司为“佛山顺德大参林”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最高担保额度共不超过 8,000 万元人民
币。

3、“江西大参林 ”拟向汇丰银行 (中国 )有限公司南昌分行申请最高不超过 3,000 万元人
民币的综合授信额度，由本公司为“江西大参林”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最高担保额度不超过
3,000 万元人民币。

4、“茂名大参林 ”拟向汇丰银行 (中国 )有限公司茂名支行申请最高不超过 5,000 万元人
民币的综合授信额度、 拟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天河北支行申请最高不超过 3,000 万
元人民币的综合授信额度（该额度为扣除保证金或存单或票据质押后的敞口额度），由本公司
为“茂名大参林”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最高担保额度不超过 8,000 万元人民币。

5、“广西大参林 ”拟向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南宁分行申请最高不超过 20,000 万元人
民币的综合授信额度，由本公司为“广西大参林”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最高担保额度不超过
20,000 万元人民币。

6、“南通江海大药房”拟向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南通分行申请最高不超过 3,000 万元
人民币的综合授信额度，由本公司为“南通江海大药房”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最高担保额度
不超过 3,000 万元人民币。

7、“梧州市大参林” 拟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申请最高不超过 2,000 万元
人民币的综合授信额度，由本公司为“梧州市大参林”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最高担保额度不
超过 2,000 万元人民币。

以上授信业务品种包括短期流动资金贷款、银行承兑汇票、银承贴现、国内信用证及项下
融资、非融资性保函、保理等业务，授信业务、期限及额度以实际签订合同为准，授信期内，授
信额度可循环使用。

由公司授权董事长柯云峰代表公司签署本次担保的有关法律文件，具体担保金额、担保形
式、担保期限等以实际签署的合同为准。

二、被担保人情况
1、河南大参林医药物流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000 万元
注册地址：河南省漯河市源汇区樟江西路与丹霞山路交叉口向北 50 米路东
法定代表人：晋付祥
主要业务：药品及健康相关商品的零售等
本公司持有“河南大参林物流”100%股权
截止 2020 年 9 月 30 日， “河南大参林物流” 资产总额为 22,306.76 万元， 负债总额为

19,548.96 万元，其中流动负债总额 19,548.96 万元，所有者权益合计为 2,757.80 万元，2020 年
1-9 月份实现营业收入 53,899.34 万元，净利润 1,273.06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2、佛山市顺德区大参林药业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5,000 万元
注册地址：佛山市顺德区大良街道办事处近良居委会南翔路 6 号至壹大厦 9 层
01-03 单元、10 层
法定代表人：宋茗
主要业务：药品及健康相关商品的零售等
本公司持有“佛山顺德大参林”100%股权
截止 2020 年 9 月 30 日，“顺德大参林”资产总额为 37,096.39 万元，负债总额为 9,728.09 万

元，其中流动负债总额 9,728.09 万元，所有者权益合计为 27,368.30 万元，2020 年 1-9 月份实现
营业收入 50,725.14 万元，净利润 7,160.87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3、 江西大参林药业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200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江西省南昌市青山湖区东升大道 2688 号
法定代表人：邹颖群
主要业务：药品及健康相关商品的零售等
本公司持有“江西大参林”100%股权
截止 2020 年 9 月 30 日，“江西大参林药业”资产总额 6,997.75 万元，负债总额 7,038.84 万

元， 其中流动负债 7,038.84 万元， 所有者权益 -41.09 万元，2020 年 1-9 月份实现营业收入
14,228.36 万元，净利润 167.72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4、茂名大参林连锁药店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000 万元
注册地址：茂名市双山二路 51 号
法定代表人：吴辉燕
主要业务：药品及健康相关商品的零售等
本公司持有“茂名大参林”100%股权
截止 2020 年 9 月 30 日，“茂名大参林”资产总额为 83,384.86 万元，负债总额为 32,242.82

万元，其中流动负债总额 32,242.82 万元，所有者权益合计为 51,106.04 万元，2020 年 1-9 月份
实现营业收入 128,205.06 万元，净利润 13,094.37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5、广西大参林药业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000 万元
注册地址： 玉林市仁东镇玉林中医药健康产业园仁厚路与康旺路交叉口（2 号楼二楼

206-211 号房）
法定代表人：林显玲
主要业务：药品及健康相关商品的零售等
本公司持有“广西大参林”100%股权
截止 2020 年 9 月 30 日，“广西大参林”资产总额为 44,139.80 万元，负债总额为 41,001.37

万元，其中流动负债总额 41,001.37 万元，所有者权益合计为 3,138.43 万元，2020 年 1-9 月份实
现营业收入 54,714.39 万元，净利润 1,445.70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6、南通市江海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3,000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南通高新区金鼎路西、杏园西路北侧南通博鼎机械产业园 12 号
法定代表人：吴爱国
主要业务：药品及健康相关商品的零售等
本公司持有“南通江海大药房”51%股权，“南通江海大药房” 其他股东并未对本次授信提

供担保。
截止 2020 年 9 月 30 日，“南通江海大药房”资产总额 12,793.44 万元，负债总额 9,191.93 万

元， 其中流动负债 8,615.42 万元， 所有者权益 3,601.51 万元，2020 年 1-9 月份实现营业收入
19,234.64 万元，净利润 1,542.07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7、梧州市大参林连锁药店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00 万元
注册地址：梧州市新兴二路 213 号二层 1 号
法定代表人：林显玲
主要业务：药品及健康相关商品的零售等
本公司持有“梧州大参林”100%股权
截止 2020 年 9 月 30 日，“梧州大参林”资产总额为 25,721.32 万元，负债总额为 22,275.68

万元，其中流动负债总额 22,275.68 万元，所有者权益合计为 3,445.64 万元，2020 年 1-9 月份实
现营业收入 33,987.5 万元，净利润 1,151.42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三、担保主要内容

担保人 被担保人 担保金额（万元 ） 担保类型 反 担 保 情
况 期限

大参林医药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河南大参林物流 2,000 连带保证担保 无 以实际签署的合同
为准

佛山顺德大参林 8,000 连带保证担保 无 以实际签署的合同
为准

江西大参林 3,000 连带保证担保 无 以实际签署的合同
为准

茂名大参林 8,000 连带保证担保 无 以实际签署的合同
为准

广西大参林 20,000 连带保证担保 无 以实际签署的合同
为准

南通江海大药房 3,000 连带保证担保 无 以实际签署的合同
为准

梧州市大参林 2,000 连带保证担保 无 以实际签署的合同
为准

合 计 46,000
四、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本次对子公司的担保事项是根据子公司业务发展资金需求确定的，符合公

司经营实际和整体发展战略，担保风险在公司的可控范围内。本次事项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
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违规担保情况，未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作为公司独立董事同意公司为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提供连带保证担保。

五、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本次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事项符合公司经营发展需要，担保风险在公司的

可控范围内。 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表决程序合法，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
股东利益的情形，作为公司监事，一致同意公司为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提供连带保
证担保。

六、累积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除上述担保事项外，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对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为 100,700 万元人

民币，本次担保实施后，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授信担保额度合计 146,700 万元人民币，担保总额
占公司 2019 年末净资产的 33.85%。

公司无逾期担保情况。
特此公告。

大参林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4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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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科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20 年 12 月 23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

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方案》。 同意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回购资金不低
于人民币 3,000 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 5,000 万元（含），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 12.19 元 /
股。本次回购的股份全部用于员工持股计划，回购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
起 12 个月内。有关本次回购股份事项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12 月 24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苏州科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回购股份方案公告》（公告编号：2020-103）。

根据《上市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管理办法（试行）》、《关于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回购股份的补充规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
范性文件的规定，公司在回购股份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 3 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
购进展情况。 现将公司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自 2021 年 3 月 1 日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公司未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
截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 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股份数量为 5,970,305 股 ,�

已回购股份占公司总股本 499,281,004 股（为截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公司股本总数） 的比例为
1.1958%，最高成交价为 7.36 元 / 股、最低成交价为 6.40 元 / 股，成交总金额为 40,953,882.90
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公司后续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要求实施回购股份计划，并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苏州科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4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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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科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可转债转股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转股情况：截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累计已有人民币 122,000 元“科达转债”转为公司普

通股，累计转股数为 8,201 股，占“科达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普通股股份总数的 0.0016%。
● 未转股可转债情况： 截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 尚未转股的“科达转债” 金额为人民币

515,878,000 元，占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总量的比例为 99.98%。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9]1858 号”文核准，苏州科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3 月 9 日公开发行了 516 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人民币
100 元，发行总额 51,600.00 万元，存续期限为自发行之日起 6 年（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 [2020]87 号文同意，公司公开发行的 51,600.00 万元可
转换公司债券于 2020 年 4 月 8 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债券简称：“科达转债”、债券
代码：113569）。

根据有关规定和《苏州科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约
定，公司本次发行的“科达转债”自 2020 年 9 月 14 日起可转换为公司普通股股票（转股简称：
“科达转股”、转股代码：191569）。

二、“科达转债”本次转股情况
（一）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合计有人民币 20,000 元“科达转债”转为公

司普通股， 转股数量为 1,343 股， 占“科达转债” 转股前公司已发行普通股股份总数的
0.00027%。

（二）自 2020 年 9 月 14 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累计已有人民币 122,000 元“科达转债”转为
公司普通股，累计转股数量为 8,201 股，占“科达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普通股股份总数的
0.0016%。

（三）截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尚未转股的“科达转债”金额为人民币 515,878,000 元，占公司
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总量的比例为 99.98%。

三、股本变动情况
单位：股

股份类别 变动前 本次可转债转股 变动后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5,107,296 0 5,107,296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494,172,365 1,343 494,173,708
总股本 499,279,661 1,343 499,281,004

四、其他
联系部门：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512-68094995
联系邮箱：ir@kedacom.com
特此公告。

苏州科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4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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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份质押延期购回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浙江大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股东丰华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95,884,600�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23.86%。 本次股份质押延期购回后， 丰华先生累计质押数量
（含本次）为 16,200,000 股，占其持股总数的 16.90%，占公司总股本的 4.03%。 本次股份质押延
期购回不涉及新增融资安排。

● 丰华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王小红（LOUISA� W� FENG）、丰嘉隆（GAVIN� JL� FENG）、丰
嘉敏（JAMIN� JM� FENG）合计持有公司 134,878,45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3.56%。 本次质押延
期购回后，丰华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数量（含本次）为 16,200,000 股，占合计持股总数
的 12.01%，占公司总股本的 4.03%。

一、上市公司股份质押
2020 年 10 月 21 日，丰华先生将其持有的本公司 6,200,000 股股份质押给国泰君安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君安”），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10 月 23 日披露的《大丰实业关于控
股股东部分股份质押及解除质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54）；2020 年 12 月 23 日，丰华先生
将其持有的本公司 10,000,000 股股份质押给国泰君安， 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12 月 25 日披露的
《大丰实业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质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66）。

2021 年 3 月 31 日，公司收到公司控股股东丰华先生办理股份质押延期购回的通知，现将
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1.本次股份质押延期购回基本情况

股 东 名
称

是 否 为
控 股 股
东

本次质押
延期股数
（股）

是 否 为
限售股

是否补充
质押

质 押 起
始日

延期后质
押到期日 质权人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例

质押融资
资金用途

丰华 是 6,200,000 否 否 2020.10.2
1

2021.12.2
3

国 泰 君
安 6.47% 1.54% 偿还债务

丰华 是 10,000,00
0 否 否 2020.12.2

3
2021.12.2
3

国 泰 君
安 10.43% 2.49% 偿还债务

合计 - 16,200,00
0 - - - - - 16.90% 4.03% -

2.本次股份质押延期购回不涉及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的担保或其他保障用途。
二、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丰华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公司股份均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且相关

股份不存在被冻结的情况，累计质押股份情况见下表：

股东 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 比例 本次质押前累计
质押数量 （股）

本次质押后累计
质押数量 （股）

占其所持股
份比例

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丰华 95,884,600 23.86% 16,200,000 16,200,000 16.90% 4.03%
LOUISA W
FENG 20,507,550 5.10% 0 0 0 0

GAVIN JL
FENG 9,243,150 2.30% 0 0 0 0

JAMIN JM
FENG 9,243,150 2.30% 0 0 0 0

合计 134,878,450 33.56% 16,200,000 16,200,000 12.01% 4.03%

三、其他说明
本次股份质押延期购回不涉及新增融资安排，相关手续已办理完毕。 丰华先生的资信状况

良好，具备相应的资金偿还能力，未来还款资金来源主要包括个人日常收入、上市公司股票分
红、投资收益等，质押风险可控。

本次股份质押延期购回事项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产生实质性影响，不会导致公
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公司将密切关注本事项的进展，并按规定及时予以披露。

特此公告。
浙江大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4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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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可转债转股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转股情况：截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累计共有 223,000 元“大丰转债”已转换成公司股票,

累计转股数为 13,277 股，占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 0.0033%。
● 未转股可转债情况：截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尚未转股的可转债金额为 629,777,000 元，

占可转债发行总量的 99.9646%。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9]205 号”文核准，浙江大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9 年 3 月 27 日公开发行了 630 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 100
元，发行总额为 63,000 万元（含发行费用），期限 6 年。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 [2019]56 号文同意，公司 63,000 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
将于 2019 年 4 月 18 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 债券简称“大丰转债”， 债券代码
“113530”。

根据有关规定和《浙江大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约
定，公司本次发行的“大丰转债”自 2019 年 10 月 8 日起可转换为公司 A� 股普通股，初始转股
价格为人民币 16.88� 元 / 股，最新转股价格为人民币 16.64� 元 / 股。

二、可转债本次转股情况
截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累计共有 223,000 元“大丰转债”已转换成公司股票,累计转股数为

13,277 股，占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 0.0033%。 其中，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期间，转股金额为 1,000 元，因转股形成的股份数量为 60 股，占可转债转股前公司
已发行股份总额的 0.000015%。

截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 尚未转股的可转债金额为 629,777,000 元， 占可转债发行总量的
99 .9646%。

三、股本变动情况
单位：股

股份类别 变动前
（2020 年 12 月 31 日 ） 本次可转债转股 变动后

（2021 年 3 月 31 日 ）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401,813,217 60 401,813,277
总股本 401,813,217 60 401,813,277

四、其他
联系部门：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574-62899078
联系邮箱：stock@chinadafeng.com
特此公告。

浙江大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4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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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羚锐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集中竞价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监事持股的基本情况：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河南羚锐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监事李进先生持有公司股票 338,480 股，持股比例为 0.0596%。
●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李进先生计划于本减持计划披露之日起 15 个交易日

后的 6 个月内（窗口期不得减持），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所持公司股份，减持数量不超过
84,620 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0.0149%，减持价格将按照减持实施时的市场价格确定。 减
持期间公司若实施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配股等能够导致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事项，则
上述计划减持股份数量及比例将相应进行调整。

一、 集中竞价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李进 董事 、监 事 、高级
管理人员 338,480 0.0596% 非公开发行取得：119,760 股

其他方式取得 ：218,720 股

注：其他方式取得股票为股权激励所得及该部分股票因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取得的股份。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董监高最近一次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数量（股） 减持比例 减持期间 减持价格区间
（元/股）

前期减持计划披露
日期

李进 112,820 0.0192% 2019/6/26 ～2019/
6/26 8.50-8.50 2019 年 3 月 15 日

注：上述减持比例以减持时公司总股本 586,449,138 股计算。
二、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 东 名
称

计 划 减 持 数
量 （股）

计划减持比
例 减持方式 竞 价 交 易 减 持

期间
减 持 合 理
价格区间

拟减持股份
来源 拟减持原因

李进 不 超 过 ：
84，620 股

不 超 过 ：
0.0149%

竞 价 交 易 减 持 ，
不 超 过 ：84,620
股

2021/4/26 ～
2021/10/23

按 市 场 价
格

其他方式取
得

个人原因 （详见
注 2）

注 1：减持期间中如有公司定期报告及重大事项窗口期，在窗口期内李进先生不进行减持
操作。 减持期间公司若实施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配股等能够导致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
事项，则上述计划减持股份数量及比例将相应进行调整。

注 2:� 个人原因系其直系亲属就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据相关规
定需减持所持公司股份。

(一)� 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 □是 √否
(二)� 大股东及董监高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持价

格等是否作出承诺 □是 √否
(三)� 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

(一)� 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及相关条件成
就或消除的具体情形等

本次减持计划是监事李进先生因个人原因进行的减持， 本次减持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
持续经营情况产生重大影响。 李进先生可能根据监管部门政策变化等因素决定是否实施本次
股份减持计划，减持数量、减持价格存在不确定性。

(二)� 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否
(三)� 其他风险提示
本次减持计划符合《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
章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

特此公告。
河南羚锐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4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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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羚锐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回购股份基本情况
河南羚锐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2 月 1 日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

第四次会议及第八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
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不低于人民币 10,000 万元且不超过人民币 20,000 万元，回购价
格不超过人民币 12 元 / 股回购公司股份，用于股权激励计划或员工持股计划，实施期限为自
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 12 个月内。 2021 年 2 月 5 日，公司披露了《河南羚锐制药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2021 年 3 月 3 日， 公司
披露了《河南羚锐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进展公告》，2021 年 3
月 4 日，公司披露了《河南羚锐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首次回购公司股份
的公告》。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公司公告。

二、实施回购股份进展情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现将公司回购

股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公司以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 2,899,300 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比例为 0.51%，成交的最高价为 8.95 元 / 股，成交的最低价为 8.50 元 / 股，支付的资金总
金额为 25,215,362.14 元（不含佣金、过户费等交易费用）。

三、其他事项
上述回购股份行为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既定的回购股份方案。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在回购期限内根
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 并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及时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河南羚锐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四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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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亨通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份回购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江苏亨通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2 月 4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
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等议案，同意公司使用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3 亿元、不超过人民币 6 亿元的
自有资金及自筹资金回购公司股份， 用于股权激励计划， 回购股份价格不超过人民币 18 元 /
股。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公告，亨通光电：2021-008 号。

2021 年 2 月 24 日，公司召开了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方式审议通过关
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等议案，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公告，亨通
光电：2021-012 号。

2021 年 2 月 27 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
份的回购报告书》，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公告，亨通光电：2021-013 号。

2021 年 3 月 2 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了《关于股份回购进展情况》，具体内容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公告，亨通光电：2021-014 号。

2021 年 3 月 12 日，公司实施了首次回购，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公告，亨通光
电：2021-017 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管
理办法（试行）》《关于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补充规定》及《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公司应当在每个月的前 3 个交易日内
公告截止上月末的股份回购进展情况，现将公司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 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
5,367,62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0.23%。 成交的最低价格为 12.35 元，成交的最高价格为
12.75 元， 支付的总金额 67,382,561.62 元（不含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符合公司回购方案的要
求。

公司后续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实施股份回购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
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亨通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四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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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亨通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可转债转股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转股情况：截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累计 2,257.7 万元“亨通转债”转换成公司股票，因转股

形成的股份数量为 1,438,439 股，占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 0.08%。
未转股可转债情况：截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尚未转股的“亨通转债”金额为 171,042.3 万

元，占“亨通转债”发行总量的比例为 98.70%。
一、 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江苏亨通光电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

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9]200 号）核准，江苏亨通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9 年 3 月公开发行了 1,733 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价格为每张 100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
人民币 173,300.00 万元，期限 6 年。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 [2019]53 号文同意，公司 17.33 亿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于
2019 年 4 月 16 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亨通转债”，债券代码“110056”。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及《江苏亨通光电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公司该次发行的“亨通转债”自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结束
之日起满 6 个月后的第一个交易日，即 2019 年 9 月 26 日起可转换为公司 A 股普通股，转股期
间为 2019 年 9 月 26 日至 2025 年 3 月 18 日， 转股代码“190056”， 初始转股价格为 21.79 元 /
股，目前转股价格为 15.01 元 / 股。

二、 可转债本次转股情况
“亨通转债”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期间，转股的金额为 0.6 万元，因转股

形成的股份数量为 397 股， 占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 0.00002%。 截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累计已有 2,257.7 万元“亨通转债”转换为公司 A 股股票，累计转股股数为 1,438,439
股，占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 0.08%。

截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 尚未转股的可转债金额为 171,042.3 万元， 占可转债发行总量的
98.70%。

三、股本变动情况
本次可转债转股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如下：
单位：股

股份类型 一季度变动前
2020 年 12 月 31 日

限售股解禁
2021 年 3 月 12 日

期间可转债转
股

一季度变动后
2021 年 3 月 31 日

限售条件流通股 457,064,521 409,423,233 409,423,233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905,123,864 1,952,765,152 397 1,952,765,549
总股本 2,362,188,385 2,362,188,385 397 2,362,188,782

注：公司于 2021 年 3 月 12 日就发行股份所涉及的 47,641,288 股限售条件流通股在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股份解禁手续，本次解禁完成后，公司限售条件
流通股减至 409,423,233 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相应增加 47,641,288 股。

四、其他
联系部门：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512-63430985
传真号码：0512-63092355
邮箱：htgd@htgd.com.cn
特此公告。

江苏亨通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四月二日

证券代码：600683� � � � � � � � � 证券简称：京投发展 编号：临 2021-012

京投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21 年 3 月 26 日以邮件、传真形式发出通知，同年 4
月 1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 9 名，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9 名。 监事会全体
成员对相关议案发表了意见。 会议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和《董事会议事规则》的相关规
定。 会议通过下列决议：

一、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副董事长
的议案》，同意选举魏怡女士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长，高一轩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
会副董事长。 任期自本议案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简历详见附件）。

二、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选举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
组成人员及其主任委员的议案》，同意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的组成人员及其主任
委员如下：

1、战略委员会由魏怡女士、高一轩先生、郑毅先生、刘建红先生、陈晓东先生、邱中伟先生
组成，主任委员为魏怡女士；

2、审计委员会由程小可先生、闵庆文先生、郭洪林先生组成，主任委员为程小可先生；
3、提名委员会由郭洪林先生、程小可先生、高一轩先生组成，主任委员为郭洪林先生；
4、、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由闵庆文先生、程小可先生、郭洪林先生组成，主任委员为闵庆文先

生。

三、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裁的议案》，同
意聘任高一轩先生为公司总裁。 任期自本议案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简历详见附件）。

四、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证券
事务代表兼董事会办公室主任的议案》，同意聘任贾卫平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聘任朱琳女
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兼董事会办公室主任。 任期自本议案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简历详见
附件）。

五、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
员的议案》，同意聘任潘长青先生、沈曙辉先生为公司副总裁，聘任贾卫平先生为公司财务总
监。 任期自本议案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简历详见附件）。

特此公告。
京投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4 月 1 日
附件：
公司董事长、副董事长、高级管理人员等人员简历
魏怡，女，1966 年出生，北方交通大学运输管理工程系铁道运输专业本科，教授级高级工程

师。 1987 年 7 月参加工作，曾先后就职于北京市城市建设工程设计院、北京市城建设计研究院
地铁市政分院、北京市轨道交通建设管理有限公司、北京市延庆区政府；2016 年 10 月至今，任
北京市基础设施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高一轩（曾用名“高轩”），男，1981 年出生，硕士研究生学历。2006 年 6 月至 12 月，任美国规
划协会项目官员；2007 年 1 月至 10 月，任美国规划协会驻华副总代表；2007 年 11 月至 2008 年
5 月，任中国银泰投资有限公司前期部项目经理；2008 年 5 月至 2009 年 9 月，任本公司投资部
高级经理、 总经理；2009 年 9 月至 2014 年 8 月， 任本公司副总裁；2014 年 8 月至 2015 年 7 月，
任本公司执行总裁；2015 年 7 月至今，任本公司副董事长兼总裁。

贾卫平，男，1973 年出生，经济学学士，高级会计师、注册会计师。 曾就职于北京城建五公
司、北京城建十公司、北京市地下铁道建设公司等单位。 2008 年 2 月至 2010 年 4 月，任北京京
创投资有限公司财务经理；2010 年 5 月至 2013 年 9 月， 任北京京投新兴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2013 年 9 月至今，任本公司财务总监；2018 年 4 月至今，任本公司董事会秘书。

潘长青，男，1972 年出生，本科学历。 1993 年 9 月至 1998 年 12 月，任机械工业部设计研究
院设计一所设计师；2001 年 1 月至 2001 年 9 月，任东方广场有限公司审图组建筑师；2001 年 10
月至 2003 年 8 月， 任阳光一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设计部副经理；2003 年 8 月至 2004 年 12
月，北京万城置地有限公司技术部经理；2005 年 1 月至 2005 年 12 月，任北京中顺超科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设计总监；2006 年 1 月至 2008 年 10 月， 北京龙湖置地有限公司项目总监；2008
年 11 月至 2012 年 9 月，任远洋地产有限公司项目总经理；2013 年 1 月至 2015 年 10 月，任北京
和裕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副总经理；2015 年 11 月至 2017 年 9 月，任北京唯逸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总经理；2017 年 9 月至 2018 年 4 月，任本公司助理总裁；2018 年 4 月至今，任本公司副总
裁。

沈曙辉，男，1973 年 4 月生，硕士学位，工程师。曾就职于新疆公路规划勘察设计院、北京市
地下铁道建设公司。 2007 年 12 月至 2010 年 4 月，任北京京创投资有限公司行政管理部经理兼
董事会秘书；2010 年 4 月至 2016 年 10 月，历任北京市基础设施投资有限公司土地开发事业部
行政综合部经理、门头沟投资管理分公司副总经理；2016 年 10 月至 2021 年 3 月，任北京市基
础设施投资有限公司门头沟投资管理分公司总经理；2019 年 4 月至今 ,任北京京投兴海房地产
有限公司董事长；2019 年 11 月至今，任北京京投银泰尚德置业有限公司董事长；2021 年 3 月至
今，任本公司副总裁。

朱琳，女，1987 年出生，金融学及英语学双学士。 2011 年 8 月至 2015 年 4 月曾就职于致同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2015 年 5 月至 2019 年 8 月，历任北京市基础设施投资有限公
司项目经理、高级项目经理；2019 年 9 月至 2019 年 10 月，任本公司董事会办公室副主任；2019

年 10 月至今，任本公司董事会办公室主任兼证券事务代表、职工代表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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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投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一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京投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一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21 年 3 月 26 日以邮件、传真形式
发出通知，同年 4 月 1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应参加表决监事 3 名，实际参加表决监事 3
名。 会议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监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会议通过以下决议：

一、以 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十一届监事会主席
的议案》，同意选举张伟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监事会主席。

简历：张伟，男，1978 年出生，法学硕士。 2005 年 11 月至 2013 年 1 月，历任北京市基础设施
投资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高级主管、副主任、主任；2013 年 1 月至 2014 年 8 月，任北京市基
础设施投资有限公司资产管理部经理；2014 年 8 月至 2020 年 12 月，任北京市基础设施投资有
限公司人力资源部总经理；2020 年 12 月至今， 任北京市基础设施投资有限公司总法律顾问兼
人力资源部总经理。

特此公告。
京投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1 年 4 月 1 日


